一、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须知

（一）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流程图：































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单位向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设备检测处检测受理递交检测资料及样品





送检方修改补充资料或样品





受理工程师按照无线电设备型号核准要求对送检资料、样品的外观进行核对是否符合要求








否





是





受理工程师接收送检资料、样品





送检样品一台不合格的允许第二次抽样。检测费据实核收；有二台不合格的，则不再进行第二次检验，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出具不合格《检验报告》





受理工程师与委托方经办（联系）人签署《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同时给委托方发放检测收费通知单





补充或重新测试





否





检验工程师检验样品


是否符合型号核准要求





是





编制《检验报告》





否





《检验报告》是否通过审核、审批





通知委托方委托（联系）人交（补）费用


领取《检验报告》





是





受理工程师核对设备检验


收费标准及费用收缴情况





否





是





检测受理通知委托（联系）人领取《检验报告》及发票








委托方委托（联系）人凭《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发票到检测受理窗口签收领取《检验报告》一式二份





委托方委托（联系）人凭《无线电设备检测协议书》到检测受理窗口签收取回检验样品








